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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是否计划在欧盟参与经营者集中（即合并、收购或合资）或公共采购程序？ 

 
 

企业是否获得了必须申报的外国补贴？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 
 

 

经营者集中 

合并公司、被收购公司或合资公司中的任

何一方是否在欧盟成立且欧盟营业额 ≥ 5

亿欧元？ 

 公共采购程序 

 
公共采购程序的合同价值是否 ≥ 2.5亿欧元？ 

 

任何合并公司、收购方或被收购方、合资公

司的合资方或合资公司是否获得了①来自第

三国的外国财政资助且②过去三年内  ≥ 

5,000万欧元？ 

 

 

 

未获得必须申报的外国财政资助 
单笔外国财政资助 ≥ 100万欧元 ➤ 单独列出每笔外

国财政资助 

100万欧元 > 单笔外国财政资助 ≥ 20万欧元 ➤ 

 列出每个国家的汇总清单，无需注明价值 

单笔外国财政资助 < 20万欧元 ➤ 无需提交声明 

 
 

 
外国财政资助的金额和性质各不相同，因此在申报过程中需提供的信息量也会有所差异。 

 

详细申报 

“最有可能扭曲”欧盟内部市场且金额 ≥ 100万欧元

的单笔外国财政资助。 

详细申报包括： 

• 确定外国财政资助是否“最有可能扭曲”市场。 

• 相关信息，包括：每笔外国财政资助的形式、给予外国

财政资助的第三国（和实体）、外国财政资助的目的和

经济理由、附加条件、特点以及用途。 

• 外国财政资助是否具有选择性并带来利益。 

• 证明文件。 

• 可能的积极影响（非强制申报内容）。 

• 针对公共采购程序的申报：是否只为与公共采购程序相

关的运营成本提供财政资助，并证明投标中不存在不当

优势。 

• 针对经营者集中的申报：评估外国财政资助对内部市场

影响的调查问卷。 

 
 
无需报告 

单笔外国财政资助 < 100 万欧元 

简要申报 

单笔外国财政资助金额 ≥ 100万欧元，但并非“最有可

能扭曲”内部市场。 

简要申报只要求提供（i）外国财政资助类型的信息；（ii）外国

财政资助目的说明；（iii）授予实体的信息；以及（iv）每个第

三国授予的外国财政资助的估计总值。 

简要申报无需包括以下内容： 

• 非选择性的单笔外国财政资助：（i）税款和/或社会保障

缴款的延期支付；（ii）税收赦免和免税期；（iii）正常

折旧；以及（iv）亏损结转规则。 

• 避免双重征税的税收减免。 

• 在正常经营过程中，按照市场条件提供或采购商品或服

务（金融服务除外），即通过透明和非歧视性竞标程序。 

• 针对公共采购程序的申报：申报前三年内，由第三国授

予的总金额 ≤ 400 万欧元的外国财政资助。 

• 针对经营者集中的申报：申报前三年内，由第三国授予

的，总金额 ≤ 4500 万欧元的外国财政资助。 

* 针对经营者集中的投资基金有特殊规定。 
 

 

 

有义务提交申报（Notification） 

有义务提交声明（Declaration） 

企业①过去三年内②从每个第三国处获得的外

国财政资助是否 ≥ 400万欧元？ 

是
 

是
 

是
 

是
 

否
 

否
 

否
 

否
 

有义务提交申报（Notification） 

 



 
 
 

 

企业是否获得了必须申报的外国补贴？ 

欧盟《外国补贴条例》 
 

定义 
 

① 外国财政资助 

外国财政资助包括：（i）资金转移（例如注资、拨款、贷款、担保、财政奖励、抵消经营亏损、债务豁免、债转股和债务重

组）；（ii）债务豁免（例如免税和在没有获得相应报酬的情况下授予特殊或专属权利）；以及（iii）商品或服务的提供或采购。 

 

外国财政资助可能是外国补贴，但并非所有的外国财政资助都被视为外国补贴。外国财政资助的确认需要进行复杂的评估，但

本质上而言，外国补贴是由第三国提供的、能为接收方带来优势的外国财政资助，且仅限于一个或多个公司或经济领域。 

 

申报门槛与外国财政资助，而非外国补贴有关。 

 
② 哪些财政资助被视为“外国”资助？ 

仅由第三国（即非欧盟成员国）授予的财政资助被视为外国资助。第三国包括中央政府和地区或地方等各级别的公共机关。另

外，“公共实体”和“私营实体”也可归属为第三国： 

 
• 公共实体：资本由公共部门拥有的公司和受到国家直接或间接支配性影响的公司。  

• 私营实体：在私营实体充当中间人或严格的监管框架要求私营公司之间必须进行某些资金转移的情况下，私营实体授予

的财政资助可能归属于第三国。 

 
③ 哪些外国财政资助“最有可能扭曲”内部市场？ 

最有可能扭曲欧盟内部市场的外国财政资助包括： 

 
• 向濒临破产的企业授予的外国补贴； 

• 以无限担保的形式提供的外国补贴； 

• 不符合经合组织（OECD）相关安排的出口融资措施； 

• 针对经营者集中的情况：直接促成经营者集中的外国补贴（即覆盖目标公司收购价大部分金额的补贴）； 

• 针对公共采购程序的情况：能够帮助企业在投标中取得不正当优势的外国补贴（即覆盖公共采购程序中将要授予的合同

估计价值大部分金额的补贴）。 

 

如需了解关于外国财政资助的
更多信息，请联系 

 

 

 

 

 
 

 
 

José Rivas                 Paula González

 

jose.rivas@twobirds.com 

+32 495 578552 

 

paula.gonzalezalarcon@twobirds.com 

+32 478 792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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